


关于拟撤销部分企业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
许可证》的公告

经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核查，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、重庆小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、安徽省优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、宿州市海啸汽车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伍优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、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、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、合肥和行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等8家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具备线下服务能力和安全生产条件，且截至目前没有接入车辆开展经营服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条、第六十三条，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五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经研究，拟提请市局撤销上述8家网约车平台公司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。
如对上述有异议的，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我中心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公告期满无异议的，将公告注销。
特此公告。
附件：拟撤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企业名单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    宿州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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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拟撤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企业名单
	序号
	企业名称
	许可证号

	1
	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1310038

	2
	重庆小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0300018

	3
	安徽省优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1310037

	4
	宿州市海啸汽车有限公司
	宿字341301300627

	5
	深圳市伍优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1310010

	6
	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1310004

	7
	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1310001

	8
	合肥和行科技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
	宿字3413013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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